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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我区河池市、梧州市在深入推进河湖“清四乱”常态

化规范化工作中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，聚焦社会公众关切，立足

巩固拓展成果，在走深走实、做细做好上下功夫，不断取得新成

效，总结出好经验。河池市集中开展“三无”船舶清理整治专项行

动，有效遏制非法河道采砂、运砂等活动，切实维护水生态水环

境和水上交通安全。梧州市系统治理坝前垃圾，多举措破解坝前

垃圾清理“上游不管下游、一级推给一级”问题，实现标本兼治。

现将河池、梧州的好经验好做法摘编整理供各地学习借鉴。 

  

河池市全面清理整治“三无”船舶千余艘 
  

河池市针对“三无”船舶“谁都管，都不管，管不了”突出问题，

发挥河长制湖长制平台作用，结合河湖“清四乱”，集中开展“三无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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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清理整治专项行动，取得良好成效。 

一是精心筹划，高位推进。制定《河池市“三无”船舶集中整

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，成立由市总河长担任组长的专项行动领

导小组，明确工作目标、整治步骤、责任分工、工作措施、完成

时限等具体“路线图”“时间表”；印发河池市第 3 号总河长令《关

于进一步加快推进“三无”船舶集中整治的令》，市、县、乡三级党

政协调联动，高位推动“三无”船舶集中整治工作。 

二是精准施策，依法整治。充分发挥河长制湖长制优势作用，

突出“河联治、河全治、河共治、河长治”，由河长组织领导，水

利、海事、交通、公安、法院、城管、农业农村、生态环境等部

门配合，开展“三无”船舶集中整治联合执法专项行动。按照“需规

范管理船舶”和“需拆解船舶”进行分类集中整治，对“需规范管理

船舶”，如确因农业生产、自用生活需要申请农（自）用船舶的，

当事人依法备案登记，由乡镇人民政府对农（自）用船舶进行编

号、登记、上牌及操作员安全培训等；对“需拆解船舶”则严格按

照“应拆尽拆”“应清尽清”原则依法实施拆解。 

三是精细督导，确保成效。市河长办定期通报全市“三无”船

舶集中整治工作进度，实行红黑榜通报和考核约谈问责制度。不

定期组织市级督导组采取明察暗访、回头看等方式督落实、促实

效、防反弹。市级河长先后组织召开 2 次现场办公会、3 次专题

部署会、3 次联席调度会，强力推进整治工作。全市 11 个县（区）

共排查船舶 2210 艘，将 1234 艘“三无”船舶列入整治清单。目前

已全部完成清理整治任务，共依法规范管理 1057 艘，拆解 177

艘，其中大型涉砂“三无”船舶 56 艘，拆解总重量 4000 多吨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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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专项整治行动对利用“三无”船舶违法犯罪行为形成了有力震

慑，维护了水上航行和作业秩序。 

  

梧州市系统治理坝前垃圾实现标本兼治 
  

为有效破解坝前垃圾清理难题，从根本上扭转河道垃圾“上游不

管下游、一级推给一级”不良局面，确保“一江清水向东流”，梧州市

建立起权责清晰、部门联动、系统治理的工作机制，实现标本兼治。 

一是高位推动，压实坝前垃圾清理责任。梧州市总河长现场

调研、高位推进坝前垃圾清理工作，通过市人民政府印发做好水

库电站船闸坝前垃圾清理工作的通知，明确责任主体，落实管理

责任，严禁将坝前垃圾直接向下游排放。将坝前垃圾清理工作纳

入河长巡河重点，加强巡查督办，2020 年共清理坝前垃圾 1.6 万

吨，杜绝坝前垃圾长期堆积或向下游排放。 

二是源头抓起，规范乡村垃圾治理工作。梧州市一方面结合

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以及“三清三拆”工作开展集中清理行动，

组织村民清理积存的生活垃圾，同时加强宣传引导，制定村规民

约，发动村民自觉参与河湖管护；另一方面完善垃圾转运治理配

套设施，2020 年新增建设 9 个村级垃圾处理设施，全市农村生活

垃圾处理率达 90%以上。 

三是防治结合，有效落实日常保洁制度。印发《梧州市河长

制江河湖库保洁制度（试行）》，明确属地管理职责，建立了事权

清晰、权责一致、规范高效、监管到位的江河湖库保洁工作责任

机制。持续加大对河道保洁的人力物力投入，通过购买社会服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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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请人员等方式做好江河湖库保洁工作。全市共有河道保洁员

7130 名，定期清理岸坡垃圾、打捞河面漂浮物、清运处置垃圾等；

市、县两级河长办组织水利、市政、农业农村等部门不定期开展

专项行动进行巡堤巡河，及时发现、清理河道环境卫生问题，做

到管在日常，防在前沿。 

四是强化监管，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。建立“河长+检察长”

工作机制，印发《关于加强公益诉讼工作协作机制建设的意见（试

行）》，设立派驻河长办检察联络室，积极会同梧州市人民检察院

对全市重点堤坝进行排查。针对发现的垃圾、围坝等河湖环境问

题，由检察机关从公益诉讼监督方面发出检察建议书，协调、督

促大坝管理单位以及属地政府进行整改，传导监管压力，促进依

法履职，解决“上游不管下游、一级推给一级”的问题。2020 年共

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领域案件 135 件，其中，发出检察建议 56

份，提起诉讼 12 件，督促 10 个乡镇的生活垃圾规范处置、10 余

次河道污染治理，督促追缴或判决被告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

用 1630.39 万元，有效保护河湖优良水环境。 
 

 
 

 

分送：水利部河长制办公室、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； 

自治区总河长、河长；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政府办公厅，自治区

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，自治区河长会议成员单位；各市

党委办公室、政府办公室，各市河长制办公室、水利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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